附件2

农业部2016年度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
	内容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
	自评依据

	
	
	
	
	
	
	基础分
	效果分
	得分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延伸绩效管理
	认真开展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延伸绩效工作
	13
	健全工作机构
	1
	成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延伸绩效管理领导小组，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成立得1分，未成立不得分。
	
	
	
	

	
	
	
	制定实施方案
	1
	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与细则得1分，未制定不得分。
	
	
	
	

	
	
	
	强化过程管理
	5
	加强进展动态监测，按要求采样，全年安监员人均采样完成240个，2分，人均每少10个扣0.2分，扣完为止。防疫员防疫2分，动物防疫在责任片区完成90-99%的扣0.4分，完成80-89%的扣0.8分，70-79%扣1.2分，完成60-69%的扣1.6分，60%以下，扣2分。加强督导检查和开展阶段性总结。开展督导检查并进行阶段总结得1分，未开展不得分。
	
	
	
	

	
	
	
	按时报送信息
	5
	每月按时报送农产品、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基本情况统计表（主要指冬季瓜果菜、动物防疫免疫），每按时报送1次得0.2分，共2分，逾期报送得0.1分，未报送不得分；按时填写《农产品质量监管对象信息簿》、《农产品种植信息簿》，每个簿1.5分，共3分，不按时，填写不完整每个簿得1分，没有填写不得分。
	
	
	
	

	
	
	
	积极开拓创新
	1
	在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出台地方政策、创新工作方法、取得工作成效有亮点的，每项加0.5分，最多加1分。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
	23
	制定整治工作方案
	3
	1.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由负责同志亲自抓，成立领导小组满分1分，未成立不得分。2.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有针对性的开展整治，明确工作进度和时间安排满分2分，无工作方案不得分。
	
	
	
	

	
	
	
	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日常巡查检查工作
	4
	1.围绕重点行业、重点环节、重点领域加大风险监测力度（或者采样力度或者落实告知函），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包括养殖场），得2分，未开展的不得分。2.建立和完善日常巡查检查制度，对于风险隐患大和问题易发多发地区加大巡查检查频次，有记录、有图片，得2分，未开展的不得分。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延伸绩效管理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
	23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4
	1.加强例行监测（风险监测）和督查抽查有效衔接，建立检打联动工作机制，积极配合农业局实施精准有效打击满分1分。2.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督查抽查（不包括投入品），对不放心田块、不放心品种瓜菜，组织抽样送样，每年不少于2次，满分2分，开展1次得1分，未开展的不得分。3.对监督抽查不合格的农产品及其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组织检查农药、兽药店、物流等经营场所，有记录有图片，每查处（检查）1次得0.2分，最多得1分。
	
	
	
	

	
	
	
	狠抓执法办案
	4
	1.全年度未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不包括农资打假）大案要案（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下同）得2分；发生并查办农产品质量安全大案要案得1分，每查办1件大案要案加0.25分，最多1分，建立生产主体名录制度，辖区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兽药店、物流公司、农产品收购档口、农产品批发企业），每个0.2分，没有建立不得分。
	
	
	
	

	
	
	
	推进社会共治
	3
	1.开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举报热线，得1分。2.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探索建立守信褒奖、失售惩戒机制，得2分，未建立机制不得分。
	
	
	
	

	
	
	
	加强宣传和培训
	3
	1.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报道活动，得1分，未进行宣传报道的不得分。2.开展农资打假、大案要案查处、曝光等宣传报道，得1分，未报道不得分。3.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得1分，未开展的不得分。
	
	
	
	

	
	
	
	按时报送信息
	2
	1.及时按季度上报专项整治常规信息满分1分，每延迟上报1欠扣0.25分，不报1次扣0.5分，扣完为止。2.及时按月报送安监员采样、防疫员防疫，满分1分，每延迟上报1次扣0.25分，不报1次扣0.5分，扣完为止。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延伸绩效管理
	建立例行监测和检打联动制度
	15
	开展市级例行监测工作
	3
	每年配合农业部、农业厅、市农业局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3次以上，得3分，开展1次得1分。
	
	
	
	

	
	
	
	蔬菜、畜禽产品、水产品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95%以上
	12
	监测结果以市例行监测结果为准，未达到96%的，低于1个百分点（含1个百分点）以内扣1分，低于目标例1－3个百分点（含3个百分点）扣2分，低于目标值3－5个百分点（（含5个百分点）扣3分，低于目标值5—10个百分点（含10个百分点）扣4分，，低于目标值超过10个百分点扣5分。
	
	
	
	

	
	
	15
	建立完善“三品一标”工作机制
	5
	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方案满分1分，未制定不得分；将“三品一标”发展纳入政府或农业部年度绩效考核满分2分，未纳入不得分；对“三品一标”认证登记实施补贴奖励政策满分1分，未实施不得分；建立并实施获证产品退出公告机制满分1分，未实施不得分。
	
	
	
	

	
	
	
	稳步扩大“三品一标”规模
	5
	本地区“三品”农产品面积占有比例，（包括所在区域农场）3分，占比比例最高的得3分其它依次减0.2分；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证书到期复查换证满分2分，到期满3个月未换证的，1证扣0.2分，扣完为止。
	
	
	
	

	
	
	
	“三品一标”获证产品监测合格率达到98%以上
	5
	监测合格率在98%以上，满分5分，每少1个百分点（不足1个百分点，按1个百分点计）扣1分，扣完为止。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延伸绩效管理
	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应急处置及风险评估工作
	20
	建立应急处置工作机制
	4
	建立区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建立得4分，未建立不得分。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制度
	3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制度，依托省内（或市内）风险评估实验室、实验站开展辖区内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及时掌握本地风险隐患得3分，未开展不得分。
	
	
	
	

	
	
	
	积极开展日常应急处置工作
	8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处置与应对，制定农产品应急处置预案，得4分；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报送应急处置结果及相关信息，积极妥善应对，处置妥当，满分4分，工作不到位的酌情扣分。发生突发事件，隐瞒不上报，扣4分。
	
	
	
	

	
	
	
	畅通交流渠道
	3
	每天按时接收市内发送的舆情快报，及时跟踪相关舆情信息，确保信息交流渠道畅通，（以告知函回复为依据）满分3分，一项事件未及时报送的扣0.5分，最多扣3分。
	
	
	
	

	
	
	
	加强科普解读宣传
	2
	将应急处置端口前移，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宣传、培训，每宣传或者培训1次得0.2分，未开展的不得分。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延伸绩效管理
	扎实推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
	6
	制定工作方案
	3
	制定详细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方案并报农业局备案，制定方案并报送备案的得3分，未制定方案不得分，制定方案不上报得1.5分。
	
	
	
	

	
	
	
	组织考核评价
	3
	按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考核办法》的要求，组织开展考核评价，建立以群众满意度、质量安全水平和工作考核为重点的考核制度，开展考核评价工作的得1.5分；群众满意达90分以上得1.5分，80-89分得1分；60-79分得0.5分；60分以下不得分。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延伸绩效管理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7
	加强区级监管机构建设
	4
	经编办批准设立监管机构，建立组织机构，指定专人负责，安排监管经费，瓜果菜面积1亩不少于1元，1个规模化养殖场不少于0.5万元标准，达到90-99%得3分，80－90%得2分，70-80%得1分，70%以下得0.5分。
	
	
	
	

	
	
	
	推进村级监管员队伍建设
	4
	推进村级监管员队伍建设，每村聘有安监员（防疫员）的得2分，安监员与村（或区农林局）每人签有责任状的得2分。
	
	
	
	


